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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人員船上訓練及評估指導手冊 

第一章 總則 

一、 依據 

(一)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8條第 2項：「船上在職

訓練應由雇用人依交通部核定之航海人員船上訓練及評估指

導手冊辦理」。  

(二) 1978 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附錄規則

2010年修正案（以下簡稱為 STCW 國際公約）暨其補充之航

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章程（以下簡稱為訓練章程）A篇與

B篇。 

(三) 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及其修正案（以下簡稱為安全

國際公約）暨其附錄之國際安全管理章程（以下簡稱為安管章

程）。 

二、目的 

(一) 為因應 STCW 國際公約之規定，凡依據該訓練公約申請發證

之航海人員，應依各締約國安排之書面訓練及評估計畫，由適

格之講師、監督、與評鑑員實施、監督、評估及支援，以達到

既定之適任標準。為達本項目的之評估以下簡稱為「適任訓練

與適任性評估」。 

(二) 為因應安全國際公約暨安管章程之規定，凡在船上服務之船上

人員，應定期施行船上訓練與操演，以確保海上人命之安全。

為達本項目的之訓練與評估以下簡稱為「安全訓練」。 

三、接受訓練與評估對象 

(一) 適任訓練與適任性評估之對象為依據 STCW國際公約規定，申

請發證之航海人員。 

(二) 安全訓練之對象為安全國際公約規定，凡在船上服務之船上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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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管機關 

航海人員船上訓練及評估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業務由航政機

關辦理。 

五、負責航海人員船上訓練及評估單位 

航海人員船上訓練及評估應由該輪船長及/或輪機長及航運公

司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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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約對船上訓練規定部分之摘略 

第一節 STCW國際公約 

一、規則 I/6－訓練及評估 

各締約國應確保： 

  .1 本公約所要求之航海人員訓練與評估係依據訓練章程

A-I/6節之規定予以執行、管理及監督；及 

  .2 負責本公約所要求知航海人員訓練與適任評估之人員，

係依據訓練章程 A-I/6節之規定，按所涉之訓練及評

估種類與層級具有適當資格。 

第二節 訓練章程 A篇－關於訓練公約附錄所規定之強制性標準 

一、 訓練章程 A-I/6－訓練及評估 

 1 各締約國應確保依據公約申請發證之航海人員，其所有訓練及

評估： 

  .1 依書面計劃予以安排，為達到既定之適任標準，該計畫應

包含必要之授課方法與手段、程序以及教材。 

  .2 由依據第 4、5及 6項所規定之適格人員予以實施、監督、

評估審及支援。 

 2 人員在船上實施在職訓練或評估時，應僅在不嚴重影響船舶正

常操作情況下，且該等人員能將其時間與心力投入訓練或評

估始實施之。 

講師、監督員及評鑑員之資格 

 3 各締約國應依本節之規定確保講師、監督及評鑑員具有適當資

格以擔負不論在船上或岸上依訓練公約所要求之特定形式及

層級航海人員適任能力之訓練或評估。 

在職訓練 

 4 施行航海人員在職訓練之人員，不論在船上或岸上，欲依公約

之規定憑以發證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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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對訓練計畫有所體會，並對擬施行之特定形式訓練之特定

訓練目標有所瞭解； 

   .2 對訓練中之訓練工作具有資格。 

  .3 如施行訓練使用模擬設施時： 

   .3.1 已獲得包含如何使用模擬設施之教學技術之適當指

導，及.  

   .3.2 已取得擬使用特定型式模擬設施之實際操作經驗。 

 5 負責監督航海人員在職訓練之任何人員，欲藉此使航海人員依

公約規定取得資格證書者，應對所擬施行之特定形式訓練之

特定訓練目標有全盤之瞭解； 

適任性評估 

 6 任何人員對航海人員施行在船上或岸上在職適任性之評估，欲

藉此使航海人員依公約規定取得資格證書者，應： 

   .1 對擬評估之適任性有適當程度之知識及瞭解； 

   .2 具有擬評估任務之資格； 

   .3 對評估方法及實務獲得適當指導； 

   .4 已取得實際評估經驗；及 

  .5  如進行評估涉及模擬設施之使用，則在有經驗評審員之監

督下滿意地取得對特定型式模擬設施之實際評估經驗。 

二、 訓練章程 A-II/1表 A-II/1－總噸位 500以上船舶負責當值之航行

員之最低適任標準規範 

 1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

可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航行計畫與執行及定位； 

  .2 維持安全航行當值； 

  .3 使用 ECDIS 保持航行之安全； 

  .4 應急之反應； 

  .5 操縱船舶； 

  .6 監督裝貨、積載、繫固及卸貨暨航行中照料； 

  .7 對貨艙間、艙口蓋與壓艙櫃進行檢查並作缺點報告； 

  .8 維持船舶之適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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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訓練或認可之

在職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維持安全航行當值－駕駛台資源管理； 

  .2 確保符合防止污染要求； 

  .3 領導與統御技巧之運用。 

三、 訓練章程 A-II/2表 A-II/2－總噸位 500以上船舶船長及大副之最

低適任標準規範 

 1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訓練及經

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維持船舶船員與旅客安全及救生、滅火與其他安全系統之

操作狀況； 

  .2 研訂應急損害管制計畫，並處置緊急情況； 

  .3 組織及管理海員； 

  .4 組織與管理船上之醫療。 

 2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予以

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航程計畫及執行； 

  .2 定位及以任何方法定位結果之精確度； 

  .3 測定及考慮羅經誤差； 

  .4 搜救作業之協調； 

  .5 建立當值安排及程序； 

  .6 天氣預報及海況； 

  .7 航行之應急反應； 

  .8 在各種情況下操縱及操作船舶； 

  .9 遙控操作推進裝置及輪機系統與設施； 

  .10 計畫並確保安全裝載、積載、繫固、航行中照料及卸貨； 

  .11 對貨艙間、艙口蓋與壓艙櫃所作之缺點報告予以評估並採

取適當措施 

  .12 危險貨物載運； 

 3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

可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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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用 ECDIS 與相關之導航系統，協助作成指揮決策以保

持航行安全； 

  .2 俯仰、穩定及應力之控制； 

  .3 監督及控制對法定要求的遵守及確保海上人命安全與保

護海上環境之措施； 

 4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訓練或認可之

在職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領導與統御技巧之運用； 

  .2 組織與管理船上之醫護 

四、 訓練章程 A-II/4表 A-II/4－構成航行當值一部分之乙級船員之最

低適任標準規範 

 1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可

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操舵並符合舵令（包括英語之舵令）； 

  .2 以視覺及聽覺保持正常之暸望； 

  .3 致力於監測及控制安全當值； 

  .4 操作應急設備及使用應急程序。 

五、 訓練章程 A-II/5表 A-II/5－甲板助理員發證之最低適任標準規範 

 1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可

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致力於航行安全當值； 

  .2 致力於靠泊、錨泊與其他繫泊操作； 

  .3 致力於貨物與物料之裝卸； 

  .4 致力於甲板設備與機械之安全操作； 

  .5 應用職業健康與安全之預防措施； 

  .6 應用預防措施並致力於海洋環境污染之防止； 

  .7 致力於船上之維護與修理。 

六、 訓練章程 A-III/1 表 A-III/1－有人值守機艙負責輪機當值之輪機

員或指派在定期無人值守機艙之值勤輪機員之最低適任標準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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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可

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保持安全之輪機當值  

  .2 以書面及口頭形式使用英語  

  .3 內部通信系統之使用  

  .4 操作主機與輔機及相關控制系統  

  .5 操作燃油、潤滑油、壓載水與其他泵送系統及相關控制系

統  

  .6 電機、電子操作及控制系統 

  .7 適當使用手工具，機械工具及量測儀器以在船上裝配與修

理 

  .8 船上機器及設備之保養與修理  

  .9 確保符合防止污染要求  

  .10 維持船舶之適航性 

  .11 領導與統御技巧之運用 

七、 訓練章程 A-III/2表 A-III/2－主機推進動力 3000瓩以上船舶之輪

機長及大管輪發證之強制性最低要求規範 

 1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訓練及經驗

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保持船舶船員與旅客安全及救生、滅火與其他安全系統之

操作狀況； 

  .2 制訂應急及損害管制計畫，並處置緊急情況； 

 2 在該標準規範中，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可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

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推進機之操作管理  

  .2 計劃及安排操作  

  .3 推進裝置及輔機之操作、監視、性能評估及保養之安全  

  .4 管理燃油及壓艙水操作  

  .5 管理操作電機及電子控制設備  

  .6 管理、故障排除與恢復電機與電子控制設備至操作狀況  

  .7 管理安全保養及修理程式  

  .8 檢測及鑑定機器故障原因並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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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確保全全工作實務  

  .10 俯仰、穩度及應力之控制  

  .11 監督及控制對法定要求之遵守及確保海上人命安全與保

護海上環境之措施  

  .12 領導與管理技巧之運用 

八、 訓練章程 A-III/4 表 A-III/4－構成機艙當值一部分乙級船員之最

低適任標準規範 

 1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可

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執行適於構成機艙當值一部份乙級船員職責之例行值班

瞭解指令及與當值職責有關之事宜； 

  .2 值鍋爐班者：維持正確的水位及蒸汽壓力； 

  .3 操作應急設備及應用應急程序。 

九、 訓練章程 A-III/5 表 A-III/5－在有人值守機艙或經指派在定期無

人值守機艙執行職責之輪機助理員之最低適任標準規範 

 1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實作

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致力於航行安全當值 

 2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可

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致力於機艙當值之監控 

 3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實作

之訓練或認可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致力於加燃油與駁油作業  

  .2 致力於艙底水與壓載水作業  

  .3 致力於設備與機械之操作  

  .4 電機設備之安全使用  

  .5 致力於船上之保養與修理  

  .6 致力於物料處理  

  .7 應用預防措施並致力於防止海洋環境之污染  

  .8 應用職業健康與安全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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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訓練章程 A-Ⅲ/6表 A-Ⅲ/6－電技員之最低適任標準規範 

 1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可

之訓練船上經驗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對電機、電子與控制系統操作之監測  

  .2 操作推進與輔機自動控制系統之監測  

  .3 操作發電機與配電系統  

  .4 操作與保養電壓超過 1,000伏特之動力系統  

  .5 操作船上電腦及網路系統  

  .6 以書面及口頭形式使用英語  

  .7 內部通信系統之使用 

  .8 保養與修理電機與電子設備  

  .9 保養與修理主推進裝置與輔機自動與控制系統  

  .10 保養與修理甲板機械與貨物裝卸設備之電機、電子與控制

系統  

  .11 確保符合防止污染要求 

 2 在該標準規範中，其適任性之證明得以認可之在職經驗或認可

之訓練予以評估者包括下列各項： 

  .1 領導與統御技巧之運用 

第三節 訓練章程 B篇－有關訓練公約及其附錄之建議準則 

一、 訓練章程 B-I/6－有關訓練及評估之準則 

 講師及評鑑員之資格 

 1 各締約國須確保講師及評鑑員對於公約所要求之特定形式及

訓練層級或航海人員適任性評估，係依本章節內之準則，具

有適當之資格及經驗。 

 在職訓練及評估 

 2 凡在船上或岸上為依公約取得發證資格而執行航海人員在職

訓練之人員，應接受適當之教學技術指導。 

 3 凡負責監督為依公約取得發證資格而執行航海人員在職訓練

之人員，應具有教學技術及訓練方法與實作之適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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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凡在船上或岸上為依公約取得發證資格而執行在職航海人員

適任性評估之人員應： 

  .1 接受對評估方法與實作之適當指導；及 

  .2 在有經驗評鑑員之監督下取得實際考核經驗，並令有經驗

評鑑員滿意。 

 5 凡負責監督為依公約取得發證資格而執行航海人員適任性評

估之人員，應對評估制度、評估方法及實作有全盤之瞭解。 

二、訓練章程 B-II/1－有關在總噸位 500以上船舶負責航行當值之航

行員發證之準則 

 訓練 

 1 凡申請發證為負責航行當值航行員者，應完成旨在協助即將擔

任航行員依表 A-II/1 達到適任標準而設計之有系統有安排之

訓練計畫。 

 2 訓練計畫之安排應在訓練計畫中訂定之，該訓練計畫要清楚地

向所涉及之各單位表達船上及岸上訓練每一階段之目標。重

要的是，即將擔任航行員、講師、船上職員及公司人員均要

清楚在訓練結束時要達到適任標準，及如何通過船上及岸上

之教育、訓練及實作經驗結合以達成之。 

 3 強制要求海勤資歷，在學習成為船上航行員之工作及在達到所

要求之整個適任標準方面，極為重要。經過恰當的有系統安

排，海勤資歷將能使即將擔任航行員者獲取及鍛鍊技能，並

提供機會證明及評估所達到適任性。 

 4 當海勤服務構成認可訓練計畫之一部分時，應遵守下列原則： 

  .1  船上訓練計畫應成為整體訓練計畫之一部分； 

  .2 船上訓練計畫應由管理施行海勤資歷船舶之船公司予以

管理及配合； 

  .3 應向即將擔任航行員者提供訓練紀錄簿，以便對海上實作

訓練及經驗保持完整記錄。訓練紀錄簿之編排，應能提供

應予擔負之任務及義務之完整資料，及其實成之步驟。在

正式完成訓練後，該紀錄將是提供完成有船上訓練之唯一

證據，並在簽發證書之評審適任性過程中予以考慮； 

  .4 在任何時候，即將擔任航行員者，應知道有兩位確定之人

員對船上訓練計畫負責管理。其一適格之船上航行員稱之



11 
 

為船上訓練員，在船長之授權下應組織並監督各航次之訓

練計畫。其二為公司所提名之人員，稱之為公司訓練員，

應對訓練計畫及與各院校及訓練機構協調負完全責任； 

  .5 公司應確保在船上正常工作要求之內，安排適當時間以完

成船上訓練計畫。 

 角色及負責 

 5 下列各節概括涉及組織並執行船上訓練之人員，其角色及責

任： 

  .1 公司訓練員應負責： 

   .1.1 訓練計畫之全面管理； 

   .1.2 監督即將擔任航行員之整個過程；及 

   .1.3 視需要予以指導，並確保使訓練計畫在各有關方面發

揮其作用。 

  .2船上訓練員應負責： 

   .2.1 組織海上實作訓練計畫； 

   .2.2 在監督職務上確保適當保持訓練紀錄簿並完成所有

之其他要求； 

   .2.3 實際可行時，確保即將擔任航行員者在船上所渡過

之時間儘可能用於訓練及實作，並符合訓練計畫之

目標、訓練過程及船舶之操作限制。 

  .3船長之職責應： 

   .3.1 在船上訓練員與岸上公司訓練員之間扮演聯絡之角

色 

         .3.2  在航行中船上訓練員交卸任務後，保持訓練之連續性；

及 

   .3.3 確保各有關方面有效實施船上訓練計畫。 

  .4即將擔任航行員者之職責應： 

   .4.1 努力完成所規定之訓練計畫； 

   .4.2 在工作時間之內或之外，充分利用所提供之機會；及 

   .4.3 訓練紀錄簿上隨時保持最新之紀錄，並確保隨時備便

以提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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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 

 6 在訓練計畫開始時及在不同船上之每一次航次開始時，應向即

將擔任航行員者提供其所期望及訓練計畫如何組織之完整資

料及指導，引導提供機會向即將擔任航行員者簡要介紹其所

將擔負任務之重點，特別是安全工作慣例及保護海上環境方

面者。 

 船上訓練計畫 

 7 在其他項目之中，訓練紀錄簿應包含其所擔負構成認可船上訓

練計畫之一部分各式各樣訓練或職責，此等任務及職責至少

應與下列各方面有關： 

  .1 操舵系統； 

  .2 一般船藝； 

  .3 繫泊、錨泊及港口操作； 

  .4 救生及滅火設施； 

  .5 系統及設備； 

  .6 貨物作業； 

  .7 駕駛台工作及當值；及 

  .8 熟悉機艙。 

 8 在監督之下，對即將擔任航行員者適當機會給予駕駛台當值經

歷極為重要，特別是在船上訓練計畫之最後階段為然。 

 9 對即將擔任航行員在訓練紀錄簿中所列之每一項任務及職責

中之表現，在彙集有關甲級船員意見認為即將擔任航行員者

以達成令人滿意之熟練標準後，應由適格之甲級船員簽字。

在適格之航行員確認即將擔任航行員者業已達到令人滿意之

標準前，評鑑即將擔任航行員者可能需要在幾個場合中證明

其能力之事，相當重要。 

 監督及審查 

 10 指導及審查重在確保即將擔任航行員者完全瞭解其在進行

之過程，並能使其對未來之計畫參與決定。為取得效果，

審查應 將訓練紀錄簿與其他來源所獲得之資料相結合。訓

練紀錄簿應由船長及船上訓練員在一航次之開始、航次中

及結束時仔細檢查並正式簽證之。訓練紀錄簿亦應由公司

之訓練員在兩航次之間予以查驗並簽證之。 



13 
 

 評估航行當值之能力及技能 

 11  對業已接受特殊訓練及航行當值職責之能力與技能評估之

申請發證者，應要求其提供證據，該證據應通過模擬設施

或作為認可船上訓練計畫一部分之船上訓練，證明其至少

在下列各方面已獲得作為航行當值航行員之技能及能力，

亦即： 

  .1 準備及引導航行，包括： 

   .1.1 解釋並使用從海圖上所獲得之資料； 

   .1.2 在沿海水域中定位； 

   .1.3 使用從潮汐表中及其他航海刊物中所獲得之基本資

料； 

   .1.4 核對並操作駕駛台設備； 

   .1.5 核對磁羅經及電羅經； 

   .1.6 評估可用之氣象資料； 

   .1.7 運用天體定位； 

   .1.8 以天文及地文方法測定羅經差； 

   .1.9 進行 24小時之航行計算。 

  .2 操作並使用從電子導航系統中所獲得之資料； 

  .3 操作雷達及自動測繪雷達及 ECDIS，並將雷達資料運用於

航行及避碰； 

  .4 操作推進及操舵系統以控制艏向及航速； 

  .5 執行航行當值例行工作及程序； 

  .6 進行救助落水人員所需之操作； 

  .7 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如失火、碰撞、擱淺）時應採取之行

動及在緊急情況發生後立即採取之行動； 

  .8 設備及裝置（如舵機、動力裝置、導航系統）之主要組件

一旦發生故障時，應採取之行動； 

  .9 在正常及緊急情況下，進行無線電通信，及視覺與聲響通

信；及 

  .10 監督及操作安全警報系統，包括船內通信。 

 12 航行當值能力及技能之評估應： 

  .1 按表 A-II/1所規定之評審航行專長之適任標準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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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確保申請發證者作「保持安全航行當值應遵守之原則」

（A-VIII/2第 3-1部分）及「保持航行當值之準則」（B-VIII/2

第 3-1部分）執行航行當值職責； 

 適任性評估 

 13 申請負責航行當值航行員證書者，應達到之適任標準如表

A-II/1。該標準說明所要求之知識及技能，及該等知識及

技能在船上所要求執行標準之運用。 

 14 知識之範圍係內含於適用性之觀念中，因此，對適任之評

估不應僅包含所執行之工作、技能與任務之直接技術要求，

尚應反映廣泛事項之所需以符合全部預期之船舶航行員

適任性表現。包括相關之知識、理論、原理及認識能力，

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各層級之適任性。亦應包含熟練度，

即做什麼，怎樣做，什麼時候做及為什麼這麼做。適當之

應用，此將有助於確保申請發證者： 

  .1 在不同之船上及不同範圍之環境中勝任工作； 

  .2 預測、防備及處理意外事故； 

  .3 適應於新的及變化中之要求。 

 15 適任性評估標準（表 A-II/1 第四欄）主要係以結果條件鑑

定適任性能力之重要方面。其表達方式使其能對照該內容

予以評估申請發證者之工作表現，並應在訓練紀錄簿中予

以適當之記載。 

 16 適任性評估之過程如次： 

  .1 蒐集關於申請發證者完成表 A-II/1第 1欄所列之任務、職

責及責任之知識、瞭解與熟練之足夠有效及可信之證據； 

  .2 判斷對照適任性標準中所述標準之證據。 

 17 適任性評估之安排其設計應考慮及不同評估方式，該評估

能對申請發證者之適任性提供不同形式之證據，如： 

  .1 對工作活動（包括海勤）之直接觀察； 

  .2 技能/熟練/適任性之測試； 

  .3 計劃與分配任務； 

  .4 以前經驗之證據；及 

  .5 書面的、口頭的及利用電腦之詢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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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上述前四種方法之一種或多種應一成不變地用於提供能力

方面之證據。此外，適當之詢問技術則可幫助提供知識及

瞭解之證據。 

 天文航海訓練 

 19 建議之天文航海訓練以下列各方面予以概述： 

  .1 正確校準六分儀之可調整誤差； 

  .2 確定修正之六分儀天體高度讀數； 

  .3 使用優選之方法進行準確之測天計算； 

  .4 計算太陽中天高度之時間； 

  .5 利用北極星或太陽中天高度計算緯度； 

  .6 準確標繪位置線與定位； 

  .7 使用優選之方法確定太陽視出/沒之時間； 

  .8 在晨昏朦朧期間辨識與選擇最適合之天體； 

  .9 使用優選之方法通過天體方位角或出沒方位角測定羅經

差； 

  .10 支撐上述第 19.1至 19.9項要求之適任能力所要求之航海天

文學。 

 20 天文航海訓練得包括電子航海天文曆與天文航海計算軟體

之使用。 

三、訓練章程 B-II/2－有關在總噸位 500以上船舶船長及大副發證之

準則 

（參照訓練章程 B-II/1之準則） 

四、訓練章程 B-II/4－構成航行當值一部分之乙級船員發證之準則 

1  除訓練章程表 A-II/4 所述要求外，鼓勵各締約國為安全起起

見，在構成航行當值一部分之乙級船員之訓練包括下列科

目： 

.1  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及其修正案之基本知識 

.2  安裝引水梯 

.3  瞭解引水人以英語發出之舵令 

.4  救生艇筏及救難艇之熟練訓練 

.5  在靠離泊及拖帶作業中擔任助理之職務 

.6  錨泊之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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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危險貨物之基本知識 

.8  物料上船之積載程序與佈置之基本知識 

.9  甲板保養及甲板部所用工具之基本知識 

五、訓練章程 B-II/5 節－有關甲板助理員訓練發證之準則 

 1 船上之訓練應在認可之訓練紀錄簿內載明。 

六、訓練章程 B-III/1 第 3 項－有關在有人值守機艙負責輪機當值之

輪機員或指派在定期無人值守機艙為值勤輪機員發證之準則 

 3 對船上訓練應由適當之評鑑員在訓練紀錄簿中予以適當之記

載之。 

七、訓練章程 B-III/2 節－有關主機推進動力 3,000 瓩以上船舶之輪

機長及大管輪發證之準則中有關對電壓超過 1,000 伏特電機設備

具有管理操作與安全責任之輪機人員訓練之準則 

 1 對電壓超過 1,000 伏特電機設備具有管理操作與安全責任之

輪機人員之訓練，至少應包括： 

  .1  船用高壓系統之功能、操作與安全要求； 

  .2  指派適格之人員施行各種型式高壓開關器之保養與維修； 

  .3  當高壓系統有缺陷時採取必要之矯正行動； 

  .4  提出接轉之策略以隔離高壓系統之構件； 

  .5  選擇適當之器具以隔離並測試高壓設備； 

  .6  對船用高壓系統施行接轉與隔離程序，完成安全檔；及 

  .7  施行絕緣電阻與極化測試並標記於高壓設備。 

八、訓練章程 B-III/4－構成輪機當值一部分之乙級船員發證之準則 

1  除訓練章程表 A-III/4所述要求外，鼓勵各締約國為安全起起

見，在構成輪機當值一部分之乙級船員之訓練包括下列科

目： 

.1  例行泵送作業例如：艙底水、壓艙水及液貨泵送系統等之

基本知識 

.2  電氣裝置及其相關危險之基本知識 

.3  機器維修保養及機艙所用工具之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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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料上船之積載與佈置之基本知識 

九、訓練章程 B-III/5節－有關輪機助理員發證之準則 

 1 船上之訓練應在認可之訓練紀錄簿內載明。 

十、訓練章程 B-III/6節－有關電技員發證之準則 

除訓練章程表 A-III/6 所述要求外，鼓勵各締約國考慮將 A.702

（17）決議案有關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之無線電維護保養準則，

列入電技員之訓練方案內。 

十一、訓練章程第 B-V/1 節－有關液貨船船員訓練及資格之準則 

 有關認可船上訓練之準則 

 10 取得船上服務資格之目的在提供對特殊液貨安全載運之訓練

與知識。 

 11 為使人員適於在規則 V/1-1 第 4.2.2 項、規則 V/1-1 第 6.2.2 

項與規則 V/1-2 第 4.2.2 項所述型式之液貨船擔負其職責所

需之經驗，船上訓練應： 

  .1  注重與航海人員工作有關之實際 “實作經驗”， 是以艙面

部門與輪機部門之訓練有所不同；  

  .2 在對該船所載貨物之特性與安全程式適格並有操作經驗之

人員監督下；  

  .3  在企圖載運與熟練/加簽證書相關貨物之液貨船上訓練， 

並應在特種設備正在操作之時， 但得在兩次貨物運載間

之壓載航程期間；  

  .4 至少參加 3 次裝載與卸載操作；及  

  .5 至少涵蓋第 18 項“船上訓練標準”所列之事項。 

 12 船上訓練計畫並不致影響船舶之安全運轉或船舶適航性。 

船上訓練計畫 

 13 學員應在職務之餘施訓（即該學員除為施行訓練計畫與應急

職責外並無其他之職責）。 

 14 訓練船之船上訓練計畫應由管理該船從事航運業務之公司

予以管理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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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學員應始終認識兩位可認明對管理船上訓練計畫負有立即

責任之人員。第一位是在船長授權下組織與管理該訓練計畫，

稱為”船上訓練員”之適格航海甲級船員。另一位則為由公司

所指派對訓練計畫及與其他訓練機構恊調工作負全部責任

稱為”公司訓練員”之人員。 

 16 應將一份認可之訓練紀錄簿提供予學員，以保持其海上實際

訓練與經驗之廣泛紀錄。該認可之訓練紀錄簿之設計應使能

提供有關其所從事之任務與職責及其所獲之進步詳細之資

料。再由船長填寫並簽署，該認可之訓練紀錄簿將為業已完

成船上所規劃訓練計畫之唯一證據。 

          17 在經認可之船上訓練期間，應給學員講授裝貨、卸貨、駁送、

液貨操作、洗艙或其他與液貨有關作業，以確保所獲得之經

歷至少等同於 3個月正常海勤資歷所獲得者。 

 18 如在 1個月船上訓練期間不能達到 3次裝載及 3次卸載之標

準，則船上訓練期間應予展延直迄該標準圓滿達成為止。 

 船上訓練標準 

 19船上訓練至少應提供適於液貨船有關之下列知識與經驗： 

  .1  安全  

    .1.1 所有型式之液貨船  

     .1 船舶之安全管理系統 

     .2 特殊貨物之滅火設備與程式 

     .3  特殊貨物之急救程式，包括針對危險品事故之

船舶醫療急救指南（MFAG）  

     .4  特殊船舶/貨物危害，包括吸菸規則、缺氧大氣，

貨物碳氫化合物之麻醉性和毒性 

     .5  風險評估系統 

     .6  工作許可，包括熱作及進入圍閉空間之程式 

     .7  個人防設備之使用 

    1.2 液化氣體船之額外要求 

     .1 有關在冷凍溫度貨物操作與儲藏之危險與防護 

   .2 構造、貨物、貨艙櫃與管路 

    .2.1 所有型式之液貨船 

     .1  船殼/艙櫃之構造與限制 

     .2  液貨接頭 



19 
 

     .3  所載液貨類型相關之性能與危害，包括材料安

全數據表之使用 

     .4  貨物操作之風險（如驅氣/清除有害氣體/洗艙）

可能影響及起居艙之通風系統，及減輕此等風

險之行動 

     .5  貨物與壓載系統之配置 

     .6  泵及附屬之設備 

     .7  貨物操作有關之特殊設備 

     .8  液貨船構造要目及其如何影響貨物之操作 

    .2.2 液化氣體船之額外要求 

     .1  使用隔離、分開與氣鎖以保持氣體之安全區域 

     .2  貨艙櫃、內部障壁，隔離空間及管路釋壓閥與

揮發氣之通氣系統 

     .3  貨物揮發氣壓縮機及相關之設備 

  .3 俯仰差與穩度 

    .3.1 所有型式之液貨船 

     .1  液貨船之穩度與計算設備 

     .2  保持應力水準於可接受限度內之重要性 

     .3  自由液面效應與“沖激”效應之危險 

   .4 貨物操作 

    .4.1 所有型式之液貨船 

     .1  裝載、轉駁、卸載、壓載操作之預先計劃 

     .2  紀錄之保持 

     .3  啓動/停止包括緊急關斷之程式 

     .4  在貨物操作期間錨泊裝置需要注意之事項 

     .5  驅氣與惰化要求及相關之危害 

     .6  裝載貨物包括結束操作 

     .7  卸貨包括洩除與收艙操作 

     .8  在貨物裝載/卸載操作期間監測貨物，包括在適

當時之取樣 

     .9  貨艙櫃測計與警報系統 

     .10  靜電之危害險及其防範 

     .11  壓載與卸壓載操作 

     .12  維護之要求包括塗層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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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化學液體船之額外要求 

     .1  聚合，貨物之相容性，艙櫃塗料之相容性與其

他反應 

     .2  抑制劑與催化劑之功能 

     .3  揮發氣/氣體之擴散 

    .4.3 液化氣體船之額外要求 

     .1  聚合，貨物之相容性，艙櫃塗料之相容性與其

他反應 

     .2  抑制劑與催化劑之功能 

     .3  背壓之原因與壓力遽增之效應 

     .4  利用揮發氣體為燃料 

     .5  揮發氣/氣體之擴散 

     .6  驅氣與冷卻操作 

     .7 再液化設備之操作與維護 

     .8 瞭解並使用保護轉駁系統 

    .4.4 油輪之額外要求 

     .1 原油洗艙系統 

  .5 洗艙/清艙 

    .5.1 所有型式之液貨船 

     .1 裝置於液貨船上之清艙系統與設備 

     .2 洗艙/清艙操作之預先計劃 

     .3 洗艙之程式包括驅氣與惰化 

     .4 控制污液/廢物之產生 

     .5 靜電之危害 

     .6 清洗之要求 

     .7 維護之要求 

    .5.2 化學液體船之額外要求 

     .1 移除抑制劑與殘留物 

     .2  使用吸收， 清潔劑與洗滌劑  

    5.3  液化氣體船之額外要求 

     .1 加熱氣化/沸騰揮發液體殘留物與再氣化程式  

  .6 惰氣系統  

    .6.1 所有型式之液貨船  

     .1  裝置於液貨船上之惰氣系統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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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與惰化空間相關之危害，尤其是進入艙櫃之安

全  

     .3  驅氣，保持惰性大氣及清除有害氣體作業  

     .4  維護之要求  

  .7  污染防止與控制  

    .7.1 所有型式之液貨船  

     .1  國際，船旗國與船公司之規則，文件與計畫  

     .2  液貨船污染防止系統與設備之操作，包括卸載

之監控  

     .3  液貨船污染圍堵設備之操作  

  .8  氣體偵測設備與儀表  

    .8.1 所有型式之液貨船  

     .1 個人、可攜式與固定式氣體分析儀之使用與校

準，特別是氧與碳氫化合物之監測設備  

     .2  貨艙櫃之液位測量，液位警報與溫度測量系統

之操作、維護與限制  

    .8.2 液化氣體船之額外要求  

     .1 船體溫度測量之操作與維護 

  .9  出版品 

    .9.1  所有型式之液貨船  

     .1 有關液貨船作業之國際、船旗國及公司出版品，

包括 SOLAS、MARPOL及可適用之指導手冊 

     .2  船上設備作業手冊與維護保養手冊  

     .3  已建立之航業界標準及安全工作實務（如 ICS、

OCIMF、SIGTTO所出版） 

第四節 安全國際公約 

一、規則第 II-2章－構造－防火、探火及滅火 

 第 15條－講授、船上訓練與操演 

 1 目的 

本條之目的在緊急情況下，藉由船上人員訓練與操演之

適當程序，以正確之程序緩和火災所造成之後果。為達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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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員應具有必要之知識與技能，以控制火災時緊急狀況

（包括對旅客照料）。 

 2 一般要求 

  2.1講授、責任與組織 

   2.1.1船員應接受船上火災安全講授。 

   2.1.2船員應接受其所指派責任之講授。 

   2.1.3 應組織負責滅火之班隊。船舶在服勤期間該等班隊應

有能力隨時完成其責任。 

  2.2船上訓練與操演 

   2.2.1 船員應予訓練以熟悉船上佈置，同時熟悉其所需要使

用滅火系統與裝置之位置及操作。 

   2.2.2應急逃生呼吸罩之使用訓練應視為船上訓練之一項。 

   2.2.3 指派負滅火責任之船員，其能力應藉由定期施行訓練

與操演予以評估，並鑑別何種領域需予改進，以確保

維持滅火技能之適任性，並確保消防班隊得隨時備便

進行滅火。 

   2.2.4 應計劃如何使用船上滅火系統與裝置之船上訓練，並

依據規則第 III章第 19.4.1條之規定施行。 

   2.2.5 消防操演應依據規則第 III 章第 19.3 條與第 19.5 條之

規定施行並記錄之。 

  2.3訓練手冊 

   2.3.1 訓練手冊應在每一船員餐廳與康樂室或每一船員往艙

提供之。 

   2.3.2訓練手冊應以船上之工作語為之。 

   2.3.3訓練手冊得分為數卷，其內容應包括第 2.3.4所要求之

須知與資料，並以易懂之措辭編寫之。如屬可行，應

加以圖示說明。該手冊資料之任何部分得以視聽輔助

方式代之。 

   2.3.4訓練手冊應對下列各項予以詳細說明： 

    .1 有關抽菸危險、電力危險、易燃液體與類似常見之

船上危險之一般火災安全常規。 

    .2 一般滅火行動與滅火程序之須知，包括通知火災程

序與使用手操呼叫點程序。 

    .3船上警報之意義。 



23 
 

    .4滅火系統與裝置之操作與使用。 

    .5防火門之操作與使用。 

    .6防火與防煙擋板之操作與使用 

    .7逃生系統與裝置 

二、規則第 III章－救生設備及裝置 

 第 19條第 4項及 5項－應急訓練及演習 

 4 在船訓練及講授 

  4.1 包括救生艇筏與裝備之使用、船上滅火設備之使用及救生

設備有關之在船訓練及講授，應儘早並不遲於某一船員

參與該船服務後之兩星期為之。但如該船員係定期輪派

該船服務者，則本項訓練應僅在其第一次參與該船服務

後兩星期內為之。對於船上滅火設備、救生設備及海上

求生方法之說明，應如操演之同一間隔期間予以講授。

每次講授得包含船上救生及滅火設備之不同部分，但在

任何兩個月之期間內應包括該船所有之救生及滅火設

備。 

 4.2 對每一船員講授之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項： 

   .1船舶充氣救生筏之操作與使用； 

   .2體溫過低問題，體溫過低之急救處理及其他適當之急救

程序； 

   .3 在惡劣天候及惡劣海象下必需使用船舶救生設備之特

別講解；及 

   .4滅火設備之操作與使用。 

 4.3 裝有以吊桿下水救生筏之每艘船舶，該設備之使用訓練應

不超過 4 個月之間隔舉行一次。如屬可行，每次訓練應

包括一個救生筏之充氣與降落。該救生筏得為專供訓練

用不屬於船上救生設備一部分之救生筏，該特定之救生

筏應予明顯標示。 

 5 紀錄 

  召集之日期、棄船操演、滅火操演及進入圍閉空間操演之細節、

其他救生設備之操演及在船訓練應記錄於航政機關規定之航

海日誌。如在指定之時間未能舉行全部召集、操演或訓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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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應在航海日誌述明其原因及業已實施召集、操演或訓練

課程之範圍。 

第五節 安管章程 

 章程第 6條第 6.3至 6.5項－資源與人員 

 6.3 公司應制定程序，以確使新指派與安全及環境保護有關之新

進人員及調任人員，均已適當熟悉其職責。在船舶開航前所

提供之重要指示，應以經識別之書面交付。 

 6.4 公司應確使所有涉及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之人員，對有關之法

令、規則、章程與準則具有充分之瞭解。 

 6.5 公司應建立並保持程序，以闡述為支持安全管理制度可能需

要之任何訓練，並確使此訓練已提供予所有之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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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施航海人員船上訓練與評估之作業 

一、訓練與評估計畫 

 （一）船上訓練與評估之計畫，應由管理施行海勤資歷船舶之航運

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擬訂。 

 （二）船上訓練與評估之計畫，應明確之向各單位表達各階段船上

訓練與評估之目標。務使接受訓練者、講師/施訓者、船長/

輪機長及岸上訓練員均瞭解訓練與評估之結果所欲達到之

適任標準，及如何通過船上及岸上結合之教育、訓練及實作

經驗以達成之。 

 （三）船上訓練與評估之計劃，應由管理施行海勤資歷船舶之航運

公司予以全面管理及配合。 

 （四）公司應確使船上訓練與評估之計畫，係在船上正常工作要求

之內，安排適當之時間完成之。 

 （五）接受訓練者在船上訓練與評估之整個過程中，公司均應予以

監督，並視需要予以指導，以確使訓練計畫在各有關方面發

揮其作用。 

 （六）在各階段船上訓練與評估之後，公司應依船上訓練員、講師

/施訓者、評鑑員及監督員、船長/輪機長暨接受訓練者所提

之意見，修正嗣後之船上訓練與評估之計畫。 

二、負責訓練之人員 

 （一）負責訓練之人員，包括公司訓練員、船上訓練員、船長/輪

機長、講師/施訓者、評鑑員及監督員，應由公司指派適格之

人員擔任。 

 （二）船上訓練之船上訓練員、講師/施訓者、評鑑員應請具有接

受訓練者所擬申請發證擔任職務或更高資格之船員擔任。各

該人員應分別對訓練之科目或擬評估之適任性有相當程度

之知識與瞭解。 

 （三）公司訓練員之職責： 

  1應對訓練計畫及與各院校及訓練機構協調負完全責任。 

  2訓練計畫之全面管理。 

  3監督、追蹤接受訓練者之整格訓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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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視需要予以指導，並確使訓練計畫在各有關方面發揮其所

作用。 

  5 在船舶兩航次之間查驗訓練紀錄簿並簽證之。但每一航次

時間過短得在數航次結束時為之。 

  6 在接受訓練者完成所有之訓練與評估後，於訓練紀錄簿後

所付之總結報告「公司評定意見欄」簽註具體之意見，並

予正式簽證之。 

 （四）船上訓練員之職責： 

  1 在船長之授權下，制訂並監督各航次海上實作之訓練計

劃。 

  2 在監督職務上確保適當保持訓練紀錄簿並完成所有之其他

要求； 

  3 實際可行時，確保接受訓練者在船上所渡過之時間儘可能

用於訓練及實作，並符合訓練計劃之目標、訓練過程及船

舶之操作限制。 

  4 在訓練計畫開始時及在不同船上之每一航次開始時，應向

接受訓練者提供其所期望之訓練計劃之完整資料及指導，

引導提供機會向接受訓練者簡要介紹其所將擔負任務之重

點，尤其是安全工作慣例及保護海上環境方面者。 

  5 確使人員在船上實施在職訓練或評估時，應僅在不嚴重影

響船舶正常操作情況下，且該等人員能將其時間與心力投

入訓練或評估時始實施之。 

  6 航次中及結束時，確實檢查訓練紀錄簿，並予正式簽證之。

但每一航次時間過短得在數航次結束時為之。 

 （五）船長對船上訓練之職責 

  1 在船上訓練員與公司訓練員之間扮演聯絡之角色。 

  2 在航行中船上訓練員交卸任務後，保持訓練之連續性。 

  3 確保各有關方面有效實施船上訓練計畫。 

  4 檢查船上訓練員與評鑑員履行職責之狀況。 

  5 在每一航次開始、航次中及結束時，仔細檢查各級航行員

訓練紀錄簿，並予正式簽證之。 

  6 在接受訓練者完成所有之訓練與評估後，於訓練紀錄簿後

所附之總結報告「船長評定意見欄」簽註具體之意見，並

予正式簽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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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輪機長對船上訓練之職責 

  1 在每一航次開始，航次中及結束時，仔細檢查各級輪機員

訓練紀錄簿，並予正式簽證之。 

  2 在接受訓練者完成所有之輪機訓練與評估後，於訓練紀錄

簿後所附之總結報告「輪機長評定意見欄」簽註具體之意

見，並予正式簽證之。 

 （七） 講師/施訓者之職責 

  1 依照訓練紀錄簿所列，適任性得以在職訓練證明之項目，

按既定之進度對接受訓練者講授有關之知識。 

  2 在完成各項訓練認為滿意後，分別在訓練紀錄簿所列之項

目逐項簽證之。 

  3 確保對未施訓的項目，及施訓後接受訓練者之表現不能令

人滿意之項目，不在訓練紀錄簿所列之項目簽證之。 

  4 對施訓之計劃與結果如認為有改進之必要者，適時提出改

進之意見。 

 （八） 評鑑員之職責 

  1 依照訓練紀錄簿所列，適任性得以在職經驗證明之項目，

按訓練章程 A篇各表第 4欄適任性之評估標準及既定之進

度，對接受訓練者逐項予以評估。評估得由船上訓練員示

範後進行之。 

  2 經評估認為滿意後，分別在訓練紀錄簿所列之項目逐項簽

證之。 

  3 確保對未經評估之項目，及評估後接受評估者之表現不能

令人滿意之項目，不在訓練紀錄簿所列之項目簽證之。 

  4 對評估之計劃與結果如認為有改進之必要者，適時提出改

進之意見。 

       5 船上評鑑員得由船長/輪機長親自擔任或指派船上適當之

同部門較自身高階之甲級船員擔任。 

 （九） 監督員之職責 

  1 應對所擬施行之特定型式訓練之特定訓練目標有全盤之瞭

解。 

  2 指導及審查以確保接受訓練及評估者完全瞭解其所進行訓

練及評估之過程，並使其能對未來之計劃參與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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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將訓練紀錄簿與其他來源所獲得之資料相結合並予審查，

以取得訓練及評估之效果。 

  4 對船上訓練計畫之執行情況暨訓練品質予以監督。 

       5 船上監督員得由船長/輪機長親自擔任或指派船上適當之

甲級船員擔任 

三、適任性評估作業 

 （一）申請依公約發證者，應達到訓練章程 A 篇所附各表之適任

性標準。該標準說明所要求之知識及技能，及該等知識及技

能在船上所要求執行標準之運用。 

 （二）因知識之範圍係內含於適任性之觀念中，因此，對適任性之

評估不應僅包含所執行之工作、技能與任務之直接技術要求，

尚應反映廣泛事項之所需。包括相關之知識、理論、原理及

認識能力，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各層級之適任性。亦應包含

熟練度，亦即該做什麼？怎麼做？什麼時候做？及為什麼這

樣做？適當之應用，此將有助於確保申請發證者能： 

  1 在不同之船上及不同範圍之環境中勝任工作； 

  2 預測、防備及處理意外事故； 

  3 適應於新的及變化中之要求。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如訓練章程 A篇所附各表第 4欄，主

要係以結果條件鑑定適任能力之重要方面。其表達方式使其

能對照該內容予以評估申請發證者之工作表現。 

    適任性評估之過程如次： 

  1 蒐集關於申請發證者完成訓練章程 A篇所附各表第 1欄所

列之任務、職責及責任之知識、瞭解與熟練之足夠有效及

可信之證據； 

  2 判斷對照適任性標準中所述標準之證據。 

 （三） 適任性評估之安排其設計應考慮及不同評估之方式，該評

估能對申請發證者之適任性提供下列不同型式之證據： 

  1 對工作活動（包括海勤）之直接觀察。 

  2 技能/熟練/適任性之測試。 

  3 計劃與分配任務。 

  4 以前經驗之證據。 

  5 書面的、口頭的及利用電腦之詢問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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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上述前四種方法之一種或多種應一成不變地用於提供能力

方面之證據。此外，適當之詢問技術則可幫助提供知識及瞭

解之證據。 

四、紀錄 

 （一） 適任訓練與評估 

  1 船上適任性訓練與評估之結果應以航政機關核定之各層級

及類別之船上訓練紀錄簿紀錄之。 

  2 船上訓練紀錄簿分下列八種： 

   （1）管理級航海員訓練紀錄簿。 

   （2）管理級輪機員訓練紀錄簿。 

   （3）操作級航海員訓練紀錄簿。 

   （4）操作級輪機員訓練紀錄簿。 

   （5）助理級航行當值人員訓練紀錄簿。 

   （6）助理級輪機當值人員訓練紀錄簿。 

   （7）操作級航行員補強訓練紀錄簿 

   （8）操作級輪機員補強訓練紀錄簿 

  3 經講師/施訓者、評鑑員，船上訓練員、船長、輪機長及公

司訓練員簽證後之船上訓練紀錄簿，應發還各接受適任性

訓練與評估之人員。作為各該員之海勤經歷之證明文件。 

  4 訓練紀錄簿後所附之總結報告「公司評定意見欄」，公司所

簽註具體之意見，應明確說明該接受船上訓練與適任性評

估之人員是否按照訓練紀錄簿規範及所載項目完成訓練且

經評估合格及所載事項與相關人員簽署是否正確無誤？是

否所簽發適任證書是否應作適用之限制？  

  5 經講師/施訓者、評鑑員，船上訓練員、船長、輪機長及公

司訓練員簽證後之船上訓練紀錄簿，各接受適任性訓練與

評估之人員應送請航政主管機關審核，以供作為申請簽發

適任證書之依據。 

  6 訓練紀錄簿後所附之總結報告應備正副本，俾該訓練紀錄

簿送請航政主管機關審核時，航政主關機關得抽存其正本

作為該船員之檔案，並退回訓練紀錄簿由船員個人保存。 

  7 接受適任性訓練與評估之人員，如不克在同一船舶完成訓

練評估者，航政主管機關得併予登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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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安全訓練 

  1 依安全公約舉行召集之日期、棄船操演及滅火操演之細節、

其他救生設備之操演及在船訓練應紀錄於航海日誌。 

  2 如在指定之時間未能舉行全部召集、操演或訓練課程，則

應在航海日誌述明其原因及業已實施召集、操演或訓練課

程之範圍。 


